
成都鹤山 220 千伏输变电工程第一阶段水土保持设施验收

成都鹤山 220千伏输变电工程位于成都市蒲江县、邛崃市、新津区和眉山市彭

山区，项目由鹤山 220kV变电站新建工程、新津（兴梦）—鹤山 220kV线路工程、

高埂—鹤山 220kV线路工程等三部分组成，于 2023年 9月 19日取得了《成都鹤

山 220千伏输变电工程水土保持方案审批准予行政许可决定书》（川水许可决

〔2023〕190号）。

2026年 5月，鹤山 220kV变电站新建工程和高埂—鹤山 220kV线路工程两部

分完工。根据《水利部关于加强事中事后监管规范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自主

验收的通知》（水土保持〔2017〕365号）、《水利部办公厅关于印发生产建设项

目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规程（试行）的通知》（办水保〔2018〕133号）和《生

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技术规程》（GB/T22490-2025）等文件、规范要求，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成都供电公司于 2026年 5月 20在成都组织召开了成都鹤山

220千伏输变电工程第一阶段水土保持设施验收会议，参加会议的有设计单位成都

城电电力工程设计有限公司，施工单位四川蜀电集团有限公司四川电力建设分公司，

监理单位四川东祥工程项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成都分公司，水土保持方案编制单位

四川西晨生态环保有限公司，水土保持监测单位四川电力设计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水土保持验收调查单位四川塔湾电力工程有限公司等单位代表。

会上，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成都供电公司、四川塔湾电力工程有限公司、四川

电力设计咨询有限责任公司、四川东祥工程项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四川蜀电集团

有限公司四川电力建设分公司分别汇报了水土保持设施落实、水土保持设施验收调

查、水土保持监测、水土保持监理情况的汇报，经质询、讨论，形成了成都鹤山

220千伏输变电工程水土保持设施第一阶段验收意见表。



成都鹤山 220 千伏输变电工程第一阶段水土保持设施验收表

验收工程名称 成都鹤山 220千伏输变电工程

生产建设单位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成都供电公司

工程地点 成都市蒲江县、邛崃市、新津区，眉山市彭山区

工程类别 输变电 工程性质 新建

工程规模 中型 所在流域 长江流域

涉及的水土流失重点防治区 不涉及

水土保持方案(含变更)
批复部门、时间及文号

四川省水利厅

川水许可决〔2023〕190号、2023年 9月 18日

本阶段验收范围
鹤山 220kV变电站新建工程

高埂—鹤山 220kV线路工程

本阶段已完

措施量

工程措施
雨水管 750m、排水沟 375m、涵管 30m、表土剥离

5426m3、表土回覆 5426m3、土地整治 9.10hm2

植物措施 铺设草皮 950hm2、撒播草籽 2.94hm2、撒播灌草 2.17hm2

临时措施 临时遮盖 15860 m2、钢板铺垫 19300m2、泥浆沉淀池 48座

措施变化主要原因

临时进站道路由地方政府负责建设和水土流失防治，该区措

施全部取消；线路工程实际建设铁塔 84基，较方案阶段减

少 13基，该区措施工程量相应减少；跨越施工场地仅在跨

越高等级公路是设立，跨越施工场地减少 189处

本阶段已完

工程质量验

收

质量验收项目 总体质量 外观质量

工程措施 合格 合格

植物措施 合格 合格

本阶段验收

水土保持措

施投资

批复的水土保持措施投资/元 217.83

实际完成水土保持措施投资/元 242.68

投资变化主要原因

临时进站道路措施全部取消，塔基及临时占地区措施工程量

因铁塔减少 13基而减少，跨越施工场地措施工程量因跨越

场减少 189处而减少

本阶段应开展的弃渣场稳定评估情况及结论 不涉及弃渣场

本阶段水土保持设施验收结论

建设单位依法依规履行了水土保持方案编报审批程序，足额

缴纳了水土保持补偿费，开展了水土保持设计、施工、监

理、监测等工作；本阶段已完工的鹤山 220kV变电站新建

工程和高埂—鹤山 220kV线路工程落实了水土保持方案及

批复文件要求，水土保持工程质量评定合格，完成了水土流

失预防和治理任务，水土流失防治指标达到了水土保持方案

确定的目标值；水土保持设施运行正常，且运行、管理及维

护责任已落实；项目符合水土保持设施验收的条件，同意水

土保持设施通过验收。

遗留问题安排及下阶段水土保持计划

遗留问题安排：变电站生活区计划 2026年 6月 10日拆除。

下阶段水土保持计划：新津（兴梦）—鹤山 220kV线路工

程计划 2026年 12月完工，计划 2026年 12月完成整个项目

的水土保持设施专项验收。



验收表编制单位 四川塔湾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生产建设单位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成都供电公司

联系地址 成都市益州大道中段 722号 联系地址 成都市人民南路四段 63号

联系人及电话 鄢林 15756216574 联系人及电话 唐黎 18081177750

电子信箱 852462187@qq.com 电子信箱 448625136@qq.com

验收表编制单位

签字（盖章）

生产建设单位

签字（盖章）

水土保持方案编制单位

签字（盖章）

设计单位

签字（盖章）

监理单位

签字（盖章）

监测单位

签字（盖章）

施工单位

签字（盖章）


